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公告编号：2018－017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在致真大厦紫光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董事长于英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7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通过公司《2017 年度董事会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7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通过公司《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通过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7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通过公司《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通过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后的 2017 年度紫光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报告，本年度公司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575,421,203.61 元，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 15,213,156.20 元，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892,980.00 元，加上年初合并未

分配利润 1,235,617,613.02 元，减去已支付 2016 年度普通股股利 104,230,316.20 元后，

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2,690,702,364.23 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资本公

积为 21,598,000,344.23 元。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2017 年末公司总股本

1,042,303,1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税），共计派送

现金 208,460,632.40 元，合并未分配利润尚余 2,482,241,731.83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共计转增 416,921,264 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 1,459,224,426 股。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通过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同意公司向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 2017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共计 192 万元，所有上述审计业务所发生的

差旅费等费用均由公司承担。同时，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

情况决定 2018 年度审计机构报酬。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通过公司《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通过公司《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通过公司《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 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 9 家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自董事会批准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具体内容如下： 

（1）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清华园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额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2）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3）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

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同时，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与公司共同使用上述额度。 

（4）同意公司向华夏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

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5）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集团综合授信

额度，其中公司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全资子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且紫光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两年。 

（6）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

额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7）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

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8）同意公司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

度有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 

（9）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有

效期自签署授信协议之日起一年。同时，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与公司共同使用上述额度。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 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的收益，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

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低风险银行

理财产品（风险评级较低或有保本约定类型）、结构性存款和货币型基金，上述额度可

循环滚动使用，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

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 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公司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

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司 2017 年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429,790,145.77 元，

其中坏账损失 80,500,854.55 元；存货跌价损失 298,796,536.92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值损失 23,548,520.43 元；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19,828.73 元；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13,806,938.17 元；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1,299,853.46 元；商誉减值损失 1,317,613.51 元；

贷款减值损失 200,000.00 元。2017 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7 年度合并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286.9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 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补充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 号），同意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

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项目，2017 年计入资产处置收益金额为 187,773.24 元；调减 2016

年营业外收入 557,658.33 元，调减 2016 年营业外支出 392,073.98 元，调增 2016 年资

产处置收益 165,584.35 元。同时，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现行的会计政策进行补充：新增贷款及



 

 

垫款的减值测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新增利息收入的确认条件和方法；完善租赁的

会计政策。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本次会计政策补充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全面的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补充仅对公司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7 年度及以前年度的公司所有者权益和净利润无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补充的公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五、 通过关于公司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

司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为期一年的《金融服务

协议》。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将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

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存款服务、结算服务及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

他业务。其中，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相关规定执行，并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存款限额为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

元，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类存款的存款基准利率。同时，董事会将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自上述金融服务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办理具体业务事

宜。（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曾学忠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六、 通过关于公司在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的议案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通过查验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审阅财务公司验资

报告及审计报告，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编制了《紫

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关于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曾学忠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七、 通过关于公司在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的议案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

贷款业务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公司制定了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在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紫光股份有限公司在清华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

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王竑弢先生、王慧轩先生和曾学忠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事前一致认可该议案，并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八、 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根据子公司的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紫光数码”）为部分下属

子公司自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1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持股比例 担保额度（人民币） 

1 公司 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00% 1 亿元 

2 苏州紫光数码 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 

25 亿元 3 苏州紫光数码 紫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00% 

4 苏州紫光数码 紫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5 苏州紫光数码 紫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 

5 亿元 
6 苏州紫光数码 

苏州紫光数码互联网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60% 

合计 31 亿元 



 

 

同时，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王竑弢先生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根

据上述子公司向各银行申请的具体授信额度需求，决定每笔担保的具体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金额、担保期限及其他担保相关事项，并授权苏州紫光数码的法定代表人

及苏州紫光数码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及与上述担保相关的其他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九、 通过公司《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7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 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建立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保持利润

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积极回报股东，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

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

业、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制

定了公司《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董事会对此所做的决议。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经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十一、 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和会议议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  




